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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全市卫生系统台风防御工作的
紧急通知
各县（市、区）卫生局，市直各医疗卫生单位：

    据省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梅花）将于5日进入东海东南部海域，向我省沿海靠近，很可能于6日晚上登陆我省东部沿海，并对我省产生严重影响。根据《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超强台风梅花防御工作的紧急通知》和省卫生厅应急办《关于做好卫生系统台风防御工作的紧急通知》精神，为加强全市卫生系统台风防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台风防御工作

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随时根据预案启动应急响应，落实各项应对措施。既要承担好社会性卫生应急和医疗救治工作，也要认真做好单位内部安全管理工作。可能遭受台风影响的县（市、区）卫生局领导和医疗卫生单位主要领导要迅速到岗位到位，落实应急值班人员，做到责任到人。医疗急救、卫生防疫和卫生监督应急机动队保持通讯畅通，做到24小时待命，并做好相应物资储备。市级医疗急救、卫生防疫和卫生监督应急机动队由局医政处和疾控监督处负责统一指挥和调度。

二、加强医疗卫生应急准备工作

各地、各单位要加强相关应急救治的领导和组织协调工作。医疗机构要做好救治伤员的准备工作，加强门急诊管理和应诊的医疗技术力量，要保证急救“绿色通道”的畅通。疾控机构要做好消杀物资储备工作，保证灾后防疫工作的需要。卫生监督机构要做好食品、饮用水、传染病等卫生监督应急准备工作。急救中心要加强一线人员配置，安排好机动班和备用班，保持救护车辆配备及性能良好。血液机构要备足血源，合理调度，保证伤病员抢救需要。

三、加强医疗卫生单位内部防范工作

各地、各单位要加强对全体职工的防台宣传教育工作，群策群力做好抗台应急工作。要按照医疗卫生机构灾害事故防范和安全生产管理有关要求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重点加强在建工程，户外广告，地下室，水、电、气管道安全管理工作；加强对仪器设备和药品的安全管理；对医疗用房（包括服务站）特别是住院部等地区的安全要高度重视，转移危房或相对危险房屋内人员；做好应对停水、停电等突发情况的应对准备工作，保证医疗救护工作的正常开展。
四、加强值班和信息报告工作。

各地、各单位必须加强应急值守工作，强化责任落实，要建立领导带头值班制，主要负责人必须保持通讯畅通。承担公共卫生应急和医疗救治工作的单位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单位分管领导、职能科长、联络员、业务骨干和应急人员要24小时要保持通讯畅通。要随时了解台风灾情和卫生系统工作情况，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报告工作，及时报告当地受灾情况，灾区疫情实行日报制度，重大情况随时报告。绍兴市卫生局值班电话：85080570，传真：8508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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